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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泰山線輕軌運輸系統暨周邊土地開發綜合規劃案 

「變更大漢溪北都市計畫（五股地區）（配合五股泰山輕軌運輸系統

沿線土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主要計畫案」及「擬定五股

都市計畫（配合五股泰山輕軌運輸系統捷運開發區）細部計畫案」 

五股農業區F09及F10草案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一、 時間：114年5月6日（星期二）下午場：下午3時整 

                           晚上場：晚上7時整 

二、 地點：五股區公所演藝廳（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四段50號9樓） 

三、 主持人：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綜合規劃科科長黃維崧    紀錄：詹博淮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 簡報：（略） 

六、 主持人致詞： 

首先感謝大家對於五股泰山輕軌的支持與關注，捷運為便捷、安全、穩

定的運輸系統，除可方便旅客移動，也是提升地區發展之動力。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考量蘆洲、五股、泰山等地區之發展及交通機能，

以及近年周邊都市計畫與開發所帶來之影響，期望地區未來朝向多元化發

展，兼具工商就學及生活遊憩機能，將吸引眾多人潮前往居住、工作及遊

憩。 

本綜合規劃報告已提報中央審議中，綜合考量都市發展及交通運輸規劃，

依都市計畫變更相關程序，今召開此都市計畫變更草案公展前座談會，向

各位地主或民眾說明新五路西側農業區設置 F09 車站、F10 車站出入口之

三項規劃方案，希望聽取地主之意願及意見，以納入都市計畫變更草案考

量，未來都市計畫變更審議時亦會再辦理公展說明會。 

待簡報後敬請大家充分表示意見，或撰寫書面意見提供給我們，會由主

辦單位綜整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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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一場(下午場)民眾及民意代表意見及簡要回復： 

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一、陳議員明義 

1. 每位地主關心的立場不盡相同，今天捷運

局向我們說明捷運車站出入口的三種方

案。先前五股擴大都市計畫沒有將新五路

西側之農業區納入，如今新北市政府規劃

五股泰山輕軌在此處設置兩車站，藉此帶

動此處開發的想法。 

感謝議座協助說明，有關 F09站、F10站車

站出入口未來可以捷運開發區範圍規劃或農

業區整體開發等方案；如為整體開發，依中

央法令未來將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原則上

需過半地主同意再繼續朝此方向規劃；若是

採用車站出入口聯開方式，則需要開發範圍

內百分百之地主同意才能辦理。本計畫藉由

此次座談會，蒐集民眾意見並將相關意見納

入都市計畫變更考量。 

若採出入口捷運開發區方式辦理，未來也會

視周邊地主參與意願狀況，評估出入口位置

微調之需要及可行性。 

2. 整體開發是以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來辦

理，在地主分回比例方面，參考目前新北

市其他區段徵收，在新莊塭仔圳的案例

中，地主取得 55%係因塭仔圳之前有做過

農地重劃；針對此地區之區段徵收，法規

上區段徵收是地主分回 50%為原則，不得

低於 40%，所有區段徵收大多是訂於

40%，全區的都市計畫及整體開發應該是

屬於城鄉局辦理。 

3. 此處若整個農業區約 23公頃要進行整體

開發，並非百分之百地主同意，而是需要

過半地主同意才繼續往下走；若是採用車

站出入口聯開方式，則需要開發範圍內百

分百之地主同意才能辦理，但若有地主不

同意，也是可以透過調整車站位置來因

應，將車站出入口調整至有意願地主之位

址。 

二、李議員宇翔 

1. 此次座談會捷運局希望藉由此重大建設

讓五股地區發展愈來愈好，三個方案各

有優缺點，亦各有影響地主之不同權

利，透過重大建設可以一併處理此地區

之土地，對地方發展有很大幫助。其中

最關鍵的是城鄉局，我們在議會也會反

應給相關局處。 

感謝議座協助說明，本次座談會提出三項規

劃方案，藉由此次座談會，蒐集民眾意見並

將相關意見納入都市計畫變更考量，後續持

續與城鄉局於相關協調會議中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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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2. 今天簡報的方案順序與原公文通知之順

序不同，為了避免混淆或後續地主回饋

其支持方案時有誤，建議以公文為準，

晚上還有一場座談會，建議修改方案順

序與公文內容一致。 

簡報中所述之方案順序，將依原通知民眾之

公文內容調整為一致，晚上場的簡報內容將

更新，各位民眾手寫之書面陳述書請依原公

文中之順序為主。 

三、李 Ｏ 君 

請問從 F10站至泰山楓江的機車道是如何經

過，是高架還是平面?是否會徵收我們的用

地。 

輕軌路線將採高架方式跨越五股交流道西側

進入泰山楓江之都市計畫區中，沿未來都市

計畫道路及公共設施用地行進，故輕軌路線

於接近五股交流道時將往西行進而偏離新五

路，故不影響新五路原機車道，機車道仍維

持原箱涵型式穿越五股交流道後併回新五

路；本計畫跨越五股交流道路段大部份屬於

公有地，僅少部份私地須徵收取得。 

四、陳ＯＯ君 

對我們地主來說我們支持整體開發，五

股地區目前較落後，看三峽、鶯歌等地以前

比五股落後，現在都因捷運建設而發展起

來，五股地區未來如果沒有配合捷運開發，

現在都是鐵皮屋、鐵皮工廠，沒有進步城市

的感覺；其次，對於市政府而言也可以獲得

土地開發的利益，費用支出也會有相當財

源；第三，若只徵收捷運用地，對於我們地

主很吃虧，我的土地先前因高速公路工程徵

收過數次，相關補償很低。 

市政府有整體開發的想法很好，可以帶

動城市發展，而非捷運兩側均為相當空洞或

髒亂的景象，最後建議市政府可以將新五路

東側一併考量，新五路兩側均有城市規劃，

可利於輕軌搭乘人數、捷運財務健全及帶動

城市發展。 

地主主要擔心的是權益受損，不然一般

大家都會支持開發，大家關注的土地分回比

例、地主權益是否受到保障，故如果整體開

發的法令規定農業區不能採市地重劃而只能

採區段徵收，則城鄉局或捷運局請多幫忙在

有關 F09站、F10站車站出入口周邊本計畫

規劃三個方向，故今日召開此次座談會，希

望初步讓各位地主瞭解，並初步蒐集地主及

相關權利關係人意見；若未來採農業區之整

體開發，原則上需過半地主同意，有相當民

意基礎未來再繼續朝此方向規劃；若是採用

車站出入口進行捷運開發，則依規定需開發

範圍內百分百之地主同意，本計畫藉次座談

會，蒐集民眾相關意見納入都市計畫變更考

量。 

若採整體開發，依目前中央法令農業區不得

採市地重劃，應以區段徵收辦理，至於未來

地主分回比例等相關權益細節，俟辦理方向

確定後，本計畫會再會同城鄉局等單位共同

研議，未來若進入都市計畫變更甚至區段徵

收程序時，一定會重視各位地主權益，並依

進度適時召開說明會向大家進一步說明細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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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分回比例、容積率等方面，確保地主權益及

得到補償。 

五、ＯＯＯ君 

整體開發若需要百分之百同意，只要有人不

同意，是否就不會成案。另外，整體開發是

捷運局或城鄉局的工作。 

捷運開發若目前框選基地範圍內地主均同意

的前提下，旁邊毗鄰地主也有百分之百參加

意願，則基地可以往外再擴大；整體開發是

三塊農業區我們會做問卷調查，只要過半同

意我們才會繼續往下走。另有關農業區整體

開發作業如方向確認後，會回到城鄉局主

辦，和捷運有關界面由捷運局協辦。 

六、ＯＯＯ君 

1. 請問今天城鄉局有出席嗎?我們想詢問如

果是最簡單的徵收方式，簡報上寫採用

區段徵收方式，大眾捷運土地開發辦法

中有提到也有市地重劃的方式，為何本

案不採用「市地重劃」，地主可在原址分

配得土地，可分回比例也較高，所以我

支持本案的開發方案但是希望採「市地

重劃」方式。 

無論採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希望地主

分回比例後續可以向地主說明清楚；另

外捷運開發之基本容積為三倍，但若是

農業區則沒有到三倍，這個後續也可再

跟地主說清楚。 

今天座談會新北市城鄉局有代表出席。捷運

建設依據大捷法及現行相關法令規定，因此

區屬於農業區，有關農業區整體開發依內政

部規定主要採區段徵收，而非以市地重劃辦

理，屬中央行政規定。 

至於地主分回比例，因現階段只是初步徵詢

地主意願，尚未進行實質作業及規劃，未來

若確定開發及徵收方向，有進一步明確規劃

數據，必定會再召開說明會向各位地主說

明，讓各位地主充分瞭解自己的權益。 

 

城鄉局補充回應說明： 

區段徵收要有公益性、必要性，必須要有重

大建設或捷運建設才有公益性、必要性，若

無相關重大建設而僅是將農業區變更為可建

築用地，在區段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審查

將不會獲得內政部審查同意。 

2. 現場是否有錄音錄影，可以留下紀錄。 現場均有錄音錄影紀錄，同時本次座談會各

位地主之意見陳述也將做成書面紀錄後續公

告於網站上回應。 

3. 五股地區都市計畫跟城鄉局有關，如果

是純出入口之徵收方案，都市計畫期程

多久? 

今日座談會僅是最初步讓各位地主瞭解本計

畫所規劃之三方案，並初步蒐集地主及相關

權利關係人意見，未來係採何種開發方式或

單純僅就出入口進行徵收等，目前均尚未定

案，本次座談會蒐集民眾意見均會納入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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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畫後續都市計畫變更方向之考量，故目前期

程尚無法確定。 

4. 請問道路拓寬幅度? 以及我們地主是否

同意，是要在何時之前要表示同意與否?

我們想明確知道分回比例多少再表示是

否同意。 

未來新五路拓寬幅度主要考量輕軌與高架道

路淨距、輕軌之軌道結構、未來新五路平面

車道及人行道設置出入口之寬度需求等，由

於新五路此路段並非筆直線形，故未來拓寬

寬度大約為 14~19公尺。 

今日座談會僅是最初步讓各位地主瞭解本計

畫所規劃方案，並蒐集地主及相關權利關係

人意見，故今日各位地主若填寫陳述書或表

達方案意願，均並不表示就此確定而無法改

變，只是作為本計畫瞭解大部分民意屬性，

作為後續研議參考。 

現在各位地主最關心之整體開發分回比例等

相關權益問題，因目前現階段尚無法提供各

位地主精確數字，惟參考目前新北市其他正

在推動整體開發之區段徵收，同樣是農業區

為基礎者，地主基本上是領回 40%，惟塭仔

圳走市地重劃係因為是較早期案例，現在農

業區整體開發都走區段徵收；明確地主分回

比例待後續如有進一步方向及更詳細之方案

內容，一定會再召開說明會讓大家周知，並

再蒐集大家意願及意見。 

 

七、ＯＯＯ君 

因為我們已交出之陳述書都是以公文為準，

簡報的方案順序建議還是以公文為準，晚上

座談會之簡報方案順序應改為與公文內容一

致。 

簡報中所述之方案順序，將依原通知民眾之

公文內容調整為一致，晚上場的簡報內容將

更新，各位民眾手寫之書面陳述書請依原公

文中之順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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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二場(晚上場)民眾及民意代表意見及簡要回復： 

 

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一、陳議員明義 

1. 每位地主關心的立場不盡相同，今天捷運

局向我們說明捷運車站出入口的三種方

案。先前五股擴大都市計畫沒有將新五路

西側之農業區納入，如今新北市政府規劃

五股泰山輕軌在此處設置兩車站，藉此帶

動此處開發的想法。 

 

感謝議座協助說明，有關 F09站、F10站車

站出入口未來可以捷運開發區範圍規劃或農

業區整體開發等方案；如為整體開發，依中

央法令未來將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原則上

需過半地主同意再繼續朝此方向規劃；若是

採用車站出入口聯開方式，則需要開發範圍

內百分百之地主同意才能辦理。本計畫藉由

此次座談會，蒐集民眾意見並將相關意見納

入都市計畫變更考量。 

若採出入口捷運開發區方式辦理，未來也會

視周邊地主參與意願狀況，評估出入口位置

微調之需要及可行性。 

2. 整體開發是以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來辦

理，在地主分回比例方面，參考目前新北

市其他區段徵收，在新莊塭仔圳的案例

中，地主取得 55%係因塭仔圳之前有做過

農地重劃；針對此地區之區段徵收，法規

上區段徵收是地主分回 50%為原則，不得

低於 40%，所有區段徵收大多是訂於

40%，全區的都市計畫及整體開發應該是

屬於城鄉局辦理。 

 

3. 此處若整個農業區約 23公頃要進行整體

開發，並非百分之百地主同意，而是需要

過半地主同意才繼續往下走；若是採用車

站出入口聯開方式，則需要開發範圍內百

分百之地主同意才能辦理，但若有地主不

同意，也是可以透過調整車站位置來因

應，將車站出入口調整至有意願地主之位

址。 

二、李宇翔議員辦公室主任 

希望藉由輕軌建設讓五股地區發展愈來愈

好，今天座談會三個方案各有優缺點，亦各

有影響地主之不同權利，涉及大家的財產權

益，各位地主無論是支持或反對，都請大家

踴躍透過捷運局提供的陳述管道表達您的意

願。 

 

感謝主任協助說明，本次座談會提出三項規

劃方案，藉由此次座談會，蒐集民眾意見並

將相關意見納入都市計畫變更考量，後續持

續與城鄉局於相關協調會議中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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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三、ＯＯＯ君 

我們的地號在方案三的區段徵收範圍

內，區段徵收方案為何?目前徵收方案只是

草案，內容不明確，請問訂定明確方案內容

之時程是何時? 下次說明會是甚麼時候?你們

今天的調查，我們地主是否有百分之百的決

定權或是只是參考? 

我們是方案三的地主，我們的農業用地

是用農業用地的地價現值來徵收嗎?價值是

大家需要瞭解的，今天座談會只是講大方

向，無法告訴我們地主實際上可取得的利益

或損失，這才是地主參加所關心的重點。 

目前此處農業區尚沒有具體開發計畫，

若參考其他農業區整體開發案例，如蘆南蘆

北農業區，目前區段徵收之地主分回比例約

40%，未來實際估價還是會依相關規定處

理。今日召開座談會僅係初步瞭解地主意願

及意見，只是都市計畫作業之最前端階段，

未來若大部分地主均有意願朝向整體開發方

案，市府相關單位才會進一步研擬整體開發

內容及財務計畫，屆時也會有最新之市場行

情地價和財務細算。 

今日座談會僅是最初步讓各位地主瞭解

本計畫所規劃方案，並蒐集地主及相關權利

關係人意見，故今日各位地主若填寫陳述書

或表達方案意願，均並不表示就此確定而無

法改變，只是作為本計畫瞭解大部分民意屬

性，作為後續研議參考。 

至於明確地主分回比例，今日尚無明確

細節數據，後續如有進一步方向及更詳細之

方案內容，一定會再召開說明會讓大家周

知，並再蒐集大家意見。 

四、陳ＯＯ君 

區段徵收是 40%至 50%之間大家很清

楚，目前新五路旁邊可以看到都是鐵皮屋、

不進步的景象，整體開發可以帶動城市的更

新。建議捷運局未來說明會可以用圖像化、

模擬圖的方式可以讓大家有感受，可以提高

支持度。 

如果政府開發法令規定上農業區開發沒

有市地重劃的可能性，而只有區段徵收的方

式，則在問卷上可以跟大家說清楚，讓地主

比較容易理解可以做選擇。 

新北市政府即希望透過五股泰山輕軌之

大眾運輸建設，提供此地區便捷運輸系統，

除可提升交通及生活品質，也是提升地區發

展之動力，兼具工商就學及生活遊憩機能，

將吸引眾多人潮前往居住、工作及遊憩，藉

此為五股地區帶來新面貌。 

捷運建設依據大捷法及現行相關法令規

定，未來此處農業區若整體開發，依內政部

現行法令規定不能採市地重劃，而以區段徵

收辦理為主，此先讓各位民眾瞭解。 

至於區段徵收之地主分回比例，因現階

段只是初步徵詢地主意願，尚未進行實質作

業及規劃，未來若確定開發及徵收方向，有

進一步明確規劃數據，必定會再召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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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向各位地主說明，讓各位地主充分瞭解自己

的權益，做出對自己最適合的選擇。 

 

九、 總結 

感謝各位地主、民眾及議員所提供的寶貴意見，本次會議為捷運局首次

向 F09站、F10站土地所有權人報告未來新五路農業區之規劃方案，今天相

關意見後續將進行深入研究，並將評估結果及處理情形上網公告，以供各位

參考。 

本案方案編號以開會通知的公文書為主：方案一為基本方案，以捷運最

小需求範圍作都市計畫變更範圍，並以市價協議價購或徵收方式取得；方案

二為捷運開發方案，以車站及週邊相鄰且百分之百同意參加的地主，框選變

更為捷運開發區；方案三為新五路西側農業區全部範圍辦理整體開發，並依

現行規定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 

囿於時間關係，若有其他意見，請您透過書面的方式在會後 30日內（6

月 6日），將您的寶貴意見資料傳真或寄到本局，所有意見都會納入規劃調

整考量，讓本計畫能順利推動，謝謝。 

 

十、 散會：下午場 4時 30分；晚上場 8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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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當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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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座談會後民眾書面陳述書意見 

(一) 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 為促進五股區域整體發展、有效利用都市土地資源，本公司支持貴局

將德音段961、970、972地號等4筆農業區土地納入區段徵收範圍進行

整體開發，落實都市發展願景。 

2. 若貴局採基本方案，本公司位於成泰路一段98巷與新五路二段交界處

之961地號農業區部分土地，雖現況平面道路以供公眾通行使用，為本

公司並未同意在私有土地上設置高架輕軌等物，故請貴局將輕軌通過

範圍土地納入都市計畫變更及一般徵收範圍，或將依「交通事業穿越

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辦理。 

(二) 陳OO君 

方案二、三都同意，建議新五路另側已列都市計畫案應一併開發。 

(三) 曹OO君 

方案二、三都同意。 

(四) 黃OO君 

希望配合全面開發，俾能解決歷代持分多元之問題。 

(五) 洪OO君 

方案三(整體開發方案)，五股段1152面積約183平方公尺，希望能提高分

回的比例，也希望在分回的時候，能有較大面寬方正的土地，才能自蓋

使用。家裡的老人已為這塊土地奔波數年，若此次開發案能推動，或許

也是一種解套方式。 

(六) 張OO君等4人(註：相同地號) 

配合整體開發方案。 

(七) 林OO君等9人(註：相同地號) 

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配合薪北市捷運工程局規劃為捷運開發區，同意

書如附件共7頁(略)。 

(八) 王OO君 

本陳述人選擇方案三(整體開發)。貴局在方案三說明於105年經城鄉局調

查辦理整體開發，地主不同意比例過半而捨棄整體開發。事隔數年民意

已變，遂於今再辦座談，於此座談前，貴局已巧立「須獲得所有地主及

權利關係人同意」於此可見此案毫無續命之可能。「須獲得所有地主及權

利關係人同意」亦是宣告無法通過(既得利益者、違建鐵皮屋者等絕對不

同意)，那何必過場。是否請貴局及有關單位(城鄉局)可以正視落後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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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 

鐵皮林立，處處是違建絕非是新北市府樂見，是逢五股泰山輕軌系統開

發，願請貴局攜手新北市城鄉局及各局處共同顯榮五股。 

「變更大漢溪北都市計畫」「擴大五股都市計畫(部分更寮及水碓地區)案

發布前試辦計畫」之夏綠地能，為何「變更五股都市計畫(配合五股泰山

輕軌運輸系統)」不能? 相信薪北市政府鐵腕必能再造五股新風貌。 

(九) 陳OO君等三人 

我們贊成方案三整體開發，市容才能更漂亮。 

(十) 張OO君 

配合整體開發方案。 

(十一) 陳OO君等7人 

希望與輕軌一併開發，繁榮五股。 

(十二) 陳OO君等7人 

希望與輕軌一併開發，繁榮五股。 

(十三) 余OO君 

1. 本人支持本案辦理，並認為配合未來五股地去之整體都市發展、提升

交通效能與土地使用效益、應採方案三(整體開發方案)作為本案之規

劃依據。 

2. 支持方案三之理由： 

(1)整體規劃，有助於都市長遠發展：方案三延續105年都市計畫整體

檢討成果，能有效整合都市空間資源，落實交通導向發展(TOD) 的

核心精神，避免分段零碎開發所造成的空間斷裂，促進都市整體性

與一致性。 

(2)兼顧交通與土地開發效益：該方案以捷運F09與F10站出入口周邊

為整體開發範圍，除可提升輕軌使用效益，更能活化鄰近土地，創

造土地附加價值，並促進區域經濟活絡。 

(3)符合公共利益與民眾期待：透過整體開發機制，可有效配置公共設

施、住宅與商業空間，滿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改善原有交通不便

及土地使用效率低落問題，提升民眾品質。 

(4)利於公共設施及基礎建設整合：方案三可預先規畫各項基礎設施，

避免未來重複施工與資源浪費，提升整體工程效率與公共財政效益。 

3. 建議事項 

建請新北市政府及相關單位審慎評估本案整體利益，優先採納方案三

為本案之實施方案，並持續與地方居民保持良好溝通，凝聚共識，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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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推動本案實施。 

4. 本人土地於民國93年8月20日台北縣政府北府地字第09305673763號含

所述，因《東西向快速公路八里新店線》拓寬工程乙案，已先徵收本

人五股坑段五股坑小段73-23地號，徵收面積為298平方公尺，地價補

償費6,079,200元，加成補償費2,431,680元，實發金額8,510,880元。因

本人已被徵收298平方公尺，目前剩餘五股區五股段1107地號面積

692.57平方公尺，建請新北市政府及相關單位針對本人土地以優於「重

劃」方式的條件辦理。 

5. 本人建請新北市政府及相關單位審慎評估以「重劃」方式辦理本案，

並認為為配合未來五股地區之整體都市發展、提升交通效能與土地使

用效益，應採用方案三(整體開發方案)作為本案之規劃依據。 

(十四) 陳OO君 

支持整體開發方案。五股地區建設一直落後，希望藉輕軌開發帶來進

步，如果只有輕軌車子經過而車站周圍荒蕪一片，會看起來更落後，沒

有經濟效益，只有透過整體開發都市才能更新，帶來經濟街廓進步及方

便，也避免沒有整體開發思考計劃而變成不好、顧此失彼德設計。 

另外，用整體開發的方式政府可以有土地開發收入也可以降低市政府

的經費負擔。 

調查意願表，建議明示整體開發法令規定農地開發只能區段徵收，讓

地主知悉無市地重劃條件，能做較明確的選擇。 

(十五) 王OO君 

支持方案三(整體開發方案)。 

(十六) 林OO君 

不同意方案三(整體開發方案)。 

(十七) 王OO君 

本人同意方案三(整體開發方案)。備註：方案三之第2項須獲得所有地主

及權利關係人同意，這點可能很困難，建議全部地主同意哪種方案，以

比例原則(少數服從多數)，希望能用這辦法辦理。 

(十八) 王OO君等28人(註：大致相同地號) 

1. 本人建議採用方案三(整體開發方案)，理由如下：本方案將本農業區規

劃為捷運用地(站)、商業區、住宅區等整體開發，有助於提升地方發展，

促進區域建設與繁榮，符合長遠公共利益。 

2. 對於方案三之執行條件，提出以下意見： 

(1)支持採用方案三(整體開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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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方案現行規定須獲得所有地主及權利關係人之同意，使得進行

開發。本人認為此項規定過於嚴苛，實際執行困難，建議修正為「地

主持分過半數即同意開發」，以提高推動效率並兼顧大多數民意。 

3. 本意見涉及地號如下(略) 

(十九) 陳OO君 

建議優先選方案三，次選方案二。 

(二十) 林OO君 

建議優先選方案三，次選方案二。 

(二十一) 張OO君 

一旦方案三實施，希望所有持分能全數被徵收。當整體開發使用325-1時，

同意本人所有土地全數納入。 

(二十二) 林OO君 

建議優先選方案三，次選方案二。 

(二十三) 林OO君 

1. 贊成方案三(共同開發)，但希望比照塭仔圳重劃區計算方式，地主平均

分回55%土地。 

2. 本身已是建地的土地及建物的賠償計算方式須”特別從優”考量。至少

換回原來等值的土地及建物的價值。 

3. 農地根源屬丙種建地分回計算方式，應有所區分。 

(二十四) 林OO君 

同意方案二及方案三。 

(二十五) 林OO君 

不同意(方案三)。 

(二十六) 林OO君 

本人同意公文上所敘方案三(整體開發方案)，23公頃農業區土地整體開

發範圍。 

(二十七) 黃OO君、林OO君 

五股新五路作側農業區，多年來一直盛傳將進行都市計畫變更，轉型

為更具使用效益的住宅區或產專區，然而迄今僅止於傳聞，未見具體進

展。 

本區緊鄰五股交流道，鄰接台64與台65等主要幹道，交通便捷，且距

離新北產業園區甚近，具備作為產業延伸基地或住宅開發用地的潛力。

即便是五股垃圾山一帶，原本屬於嚴重違規使用、長期堆置廢棄物的地

區，也已逐步透過城市再造等手段翻轉發展，為何本區尚無法比照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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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享區域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紅利? 

因此，對新北市捷運局推動"五股輕軌計畫"我們表達高度肯定與感謝，

這項建設至少為本區的未來帶來發展契機。我們誠摯期盼市府採納"方案

三"，以全區整體開發方式進行規畫結合輕軌建設同步推動都市計畫變更，

使土地使用分區一次到位，真正發揮交通建設之整合綜效。 

唯有透過都市計畫系統性調整，將現行本區土地轉型為具高度都市發

展潛力的住宅區或產專區，方能有效吸引人口移入，提升輕軌系統搭乘

人次與財務自償性，進而持續推動新五泰地區整體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綜上，懇請市府審慎考量"方案三"所能帶來的綜合效益，讓輕軌建設

與都市計畫變更一次到位，俾利加速推動本區整體發展，謝謝。 

(二十八) 陳黃OO君 

贊成F10站-變更都市計畫方案(捷運出入口開發方案)。 

(二十九) 陳OO君 

整體開發方案。 

(三十) 林OO君等6人(註：相同地號) 

不同意(方案三)。 

(三十一) 林OO君、陳OO君(註：相同地號) 

不同意(方案三)。 

(三十二) 黃OO君 

贊成整體開發。 

(三十三) 黃OO君 

建議基本方案。 

 

(以下空白) 


